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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平面媒體刊登色情廣告之裁罰基準」及「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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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統一裁罰基準」，並廢

止「彰化縣政府裁處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之平面媒體刊登色情廣告之裁罰基準」及「彰化縣政府裁處違反兒童及少年

性交易防制條例第33條規定諮詢小組作業要點」，自即日起生效。 

附正後之「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統一裁罰基準」。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條例案件統一裁罰基準 
附表： 

項次 

違反條文 

裁罰單位 
條次 構成要件 

法定罰鍰額度或 

其他處罰（新臺幣） 

裁罰基準： 

罰鍰金額（新臺幣）/ 

輔導教育時數（小時） 

一 第三十

九條第

一項 

 

無正當理由持有第三

十八條第一項物品，

第一次被查獲者。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處

二小時以上十小時

以下之輔導教育，其

物品不問屬於持有

人與否，沒入之。 

一、行為人持有違規物品者：處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及二至五小時輔導

教育。 

二、情節嚴重者者：處五萬元以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及六至十小時輔導教育。 

三、所持有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物品沒入之。 

社會處 

二 第四十

四條 

觀覽兒童或少年為性

交、猥褻之行為而支

付對價者。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令其接受二小時

以上十小時以下之

輔導教育。 

一、第一次處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處二小時輔導教育。 

二、第二次處三萬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並處四小時輔導教育。 

三、第三次處六萬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

並處六小時輔導教育。 

四、第四次以上每次處十萬元罰鍰，並處

十小時輔導教育。 

社會處 

三 第四十

五條 

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

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

之伴遊、伴唱、伴舞

等侍應工作者。 

新臺幣六萬元以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並命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

移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命其停業一個

一、利用、僱用或誘迫兒童或少年人數一

人處六萬元罰鍰。每增加一人，加罰

六萬元罰鍰，五人以上或情節嚴重

者，處三十萬元罰鍰。 

二、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移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業一個月以

社 會 處

（罰鍰） 

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

關(停業

處分) 

 
中華民國107年9月7日 

府社保護字第1070310108號 

附件：裁罰基準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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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上一年以下。 上一年以下，計算方式： 

 (一)按次核處： 

   第一次命其停業一個月。 

   第二次命其停業三個月。 

   第三次命其停業六個月。 

   第四次以上命其停業一年。 

 (二)其中次數之計算，以同一行為之重

複施行或催告屆期未改善為限，不

同行為則次數重新計算。 

 (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 

 (四)違規次數之累計，以同一位負責人

為限，更換負責人時則重新計算。 

三、裁罰對象為場所負責人或行為人。 

四 第四十

六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

人員、教育人員、保

育人員、移民管理人

員、移民業務機構從

業人員、戶政人員、

村里幹事、警察、司

法人員、觀光業從業

人員、就業服務人員

及其他執行兒童福利

或少年福利業務人

員，知有本條例應保

護之兒童或少年，或

知有第四章之犯罪嫌

疑人，未向當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或第五條所定機關

或人員報告者。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 

一、第一次處六千元罰鍰。 

二、第二次處一萬五千元罰緩。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三萬元罰鍰。 

社會處 

五 第四十

七條 

違反第八條規定(網

際網路平臺提供者、

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

供者知悉或透過網路

內容防護機構、其他

機關、主管機關而知

有第四章之情事，應

先行移除該資訊且保

留相關資料至少九十

天，並提供司法及警

察機關調查)者。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命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 

一、按次核處： 

  第一次處六萬元罰鍰。 

  第二次處十二萬元罰鍰。 

  第三次處二十四萬元罰鍰。 

  第四次以上每次處三十萬元罰鍰。 

二、其中次數之計算，以同一行為之重複

施行或催告屆期未改善為限，不同行

為則次數重新計算。 

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

次處罰。 

四、違規次數之累計，以同一位負責人為

限，更換負責人時則重新計算。 

五、裁罰對象為場所負責人或行為人。 

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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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第四十

八條第

二項 

第四十八條第一項以

外之宣傳品、出版

品、網際網路或其他

媒體之負責人違反第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不得報導或記載有

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

足以識別身分之資

訊)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沒入報導或

記載有被害人之姓

名或其他足以識別

身 分 之 資 訊 之 物

品、命其限期移除內

容、下架或其他必要

之處置，屆期不履行

者，得按次處罰至履

行為止。 

一、第一次處三萬元罰鍰，並命其限期改

正，屆期未履行者，得按次處罰，並

得沒入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

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之物品。 

二、經第一次裁罰未於期限內完成履行者，

處十萬元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

期未履行者，得按次處罰，並得沒入

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

以識別身分之資訊之物品。 

三、經第二次裁罰未於期限內完成履行者，

處二十萬元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履行者，得按次處罰，並得沒

入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

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之物品。 

四、經第三次裁罰未於期限內完成履行者，

處三十萬元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履行者，得按次處罰，並得沒

入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

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之物品。  

五、違規次數之累計，以每次處罰後一年

內再違規者為限。 

新 聞 處

(出版品） 

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

關 

社 會 處

(網際網

路） 

 

七 第四十

九條第

一項 

不接受第二十九條規

定之親職教育輔導或

拒不完成其時數者。 

處新臺幣三千元以

上一萬五千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經通知不接

受親職教育

輔導，或已接

受但時數未

達原處分時

數二分之一

者。 

一、第一次處五千元罰鍰。 

二、第二次處一萬元罰鍰。 

三、第三次處一萬五千元罰

鍰。 

四、仍不配合者，按次處罰

至接受輔導為止。 

社會處 

經通知，已接

受親職教育

輔導，達原處

分時數二分

之一以上，未

達全部輔導

教 育 時 數

者。 

一、第一次處三千元罰鍰。 

二、第二次處六千元罰鍰。 

三、第三次處一萬元罰鍰。 

四、第四次以上處一萬五千

元罰鍰。 

五、仍不配合者，按次處罰

至補足時數為止。 

八 第四十

九條第

二項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

實際照顧之人，因未

善盡督促配合之責，

致兒童或少年不接受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及

第三十條規定之輔導

處遇及追蹤者。 

處新臺幣一千二百

元以上六千元以下

罰鍰。 

一、第一次處一千兩百元罰鍰。 

二、第二次處三千元罰鍰。 

三、第三次以上處六千元罰鍰。 

四、仍不配合者，並按次處罰至兒童或少

年接受輔導為止。 

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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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第五十

條 

宣傳品、出版品、廣

播、電視、網際網路

或其他媒體為他人散

布、傳送、刊登或張

貼足以引誘、媒介、

暗示或其他使兒童或

少年有遭受第二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之虞之訊息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以

上六十萬元以下罰

鍰。 

一、第一次被查獲者，處新臺幣五萬元，

第二次起按次增加五萬元罰鍰，累計

至六十萬元為上限。 

二、次數定義如下 

 (一)報紙：依發行日數，同日為同一次

行為。 

 (二)雜誌：依發行期數，同期為同一次

行為。 

 (三)圖書、手冊等出版品：按出版版數

或印刷次數，同版(刷)者為同一次

行為。 

 (四)其他網路、廣告、傳單等媒體：按

刊登分送散布日期，同一日公開刊

登、分送、散布者為同一次行為，

不同日刊登雖內容文字相同，為不

同次行為。 

三、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若已善盡防止任

何人散布、傳送、刊登或張貼使兒童

或少年有遭受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之虞之訊息者，經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邀集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與

專家學者代表審議同意後，得減輕或

免除其罰鍰。 

新 聞 處

(出版品) 

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

關 

社 會 處

(網際網

路) 

十 第五十

一條第

一項 

 

犯第三十一條第二

項、第三十二條至第

三十八條、第三十九

條第二項、第四十條

或第四十五條之罪，

經判決或緩起訴處分

確定者。 

 

 

 

應對其實施四小時

以上五十小時以下

之輔導教育。 

一、緩起訴處分確定者處四小時輔導教育。 

二、處有期徒刑未滿一年者或拘役或科新

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者：處十二小時

輔導教育。 

三、處有期徒刑一年以上未滿三年者：處

十六小時輔導教育。 

四、處有期徒刑三年以上未滿七年者：處

二十小時輔導教育。 

五、處有期徒刑七年以上未滿十年者：處

二十四小時輔導教育。 

六、處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未滿十二年者：

處二十八小時輔導教育。 

七、處有期徒刑十二年以上未滿十五年

者：處三十六小時輔導教育。 

八、處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者：處五十小

時輔導教育。 

九、僅犯本法之罪者，刑期依執行刑而定；

併犯它法之罪者，刑期依所犯本法之

宣告刑合計而定。 

社會處 

十一 第五十

一條第

三項 

無正當理由不接受第

五十一條第一項或第

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輔

導教育，或拒不完成

其時數者。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 三 萬 元 以 下 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經通知，無

正 當 理 由

不 接 受 輔

導教育者。 

一、第一次處一萬元罰鍰。 

二、第二次處二萬元罰鍰。 

三、第三次處三萬元罰鍰。 

四、仍不配合者，按次處罰至

接受輔導為止。 

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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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通知，已

接 受 輔 導

教育，但時

數 未 達 原

處 分 時 數

二 分 之 一

者。 

一、第一次處八千元罰鍰。 

二、第二次處一萬六千元罰

鍰。 

三、第三次處二萬四千元罰

鍰。 

四、仍不配合者，按次處罰至

補足時數為止。 

經通知，已

接 受 輔 導

教育，達原

處 分 時 數

二 分 之 一

以上，未達

全 部 輔 導

教 育 時 數

者。 

一、第一次處六千元罰鍰。 

二、第二次處一萬二千元罰

鍰。 

三、第三次處一萬八千元罰

鍰。 

四、仍不配合者，按次處罰至

補足時數為止。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消防局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九月四日生效。 

  附「彰化縣消防局編制表」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消防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局 長 警 監 或 簡 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一 

本府一級單位主管及一級機關
首長，其總數二分之一得比照簡
任第十二職等，為地方制度法所
定。 

副 局 長 
警正至警監或 
薦 任 至 簡 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一  

秘 書 警 正 或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二 
一、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二、總核稿秘書列薦任第八至第

九職等。 

技 正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長 警 正 或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八 
一、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二、內一人辦理火災原因鑑定工

作。 

中華民國107年9月17日 

府人企字第1070327153號 

附件：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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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隊 長 警 正  五  

副大隊長 警 正  五  

專 員 薦 任 第七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場 長   (一) 車輛保養場場長。 

科 員 
警佐或警正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二十五 

一、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二、內三人辦理火災原因鑑定工

作。 

技 士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五 內二人辦理火災原因鑑定工作。 

分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三十五  

小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一○五 內四人辦理火災原因鑑定工作。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一、內三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其中一人係由本職稱尾數
一人，合併計給)。 

二、內二人辦理火災原因鑑定工
作。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隊 員 警 佐  七七○ 
一、內三八五人得列警正四階。 
二、內八人辦理火災原因鑑定工

作。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二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合                    計 
九八五 
(一)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

關學校職務列等表之六」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溯自一百零七年九月四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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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新增李冠嬌醫師為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1名。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新增敦仁醫院李冠嬌醫師為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有效期間自107年9月5

日起至113年9月4日止。  

二、指定醫師應每六年接受十八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由相

關機構、團體辦理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完成前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屆滿前三個月，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者，每次展延以六年為限。未於期

限內完成展延者，其指定資格自動失效。 

三、指定醫師喪失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及違反本法或其他醫事相關法令規定，

情節重大者，本府依法廢止及其指定。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彰化縣登革熱防疫措施」，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  

一、傳染病防治法第25條、第36條、第37條第1項第6款、第38條、第67條及第70

條。  

二、行政執行法第27條、第28條、第29條、第30條、第31條及32條。 

公告事項： 

  一、執行時間：即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 

  二、執行對象：本縣公、私場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三、登革熱高風險區：彰化縣。 

  四、應配合之防疫事項： 

    (一)為預防登革熱疫情發生及擴散，本縣公、私場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應主動清除所屬場域及住家室內外（含側溝、屋後溝、樓梯間、共同走

中華民國107年9月10日 

府授衛醫字第1070316026號 

中華民國107年9月12日 

府授衛疾字第10703232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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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開放空間、退縮空地、防火巷、地下室等防空避難設備及頂樓）之積

水容器等孳生源，避免病媒蚊孳生。如未主動妥善管理、清除積水容器及

積水處，導致孳生病媒蚊幼蟲（孑孓）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70條規定處

新臺幣3千元以上1萬5千元以下罰鍰。 

    (二)疫情發生地區（經衛生主管機關證實為登革熱陽性病例之住家、活動地及

可能感染地點）周邊半徑400公尺範圍內之本縣公、私場所之所有人、管理

人或使用人，經通知或公告後，應主動清除孳生源，並接受防疫人員執行

病媒蚊孳生源檢查及相關防疫措施。如未主動妥善管理、清除積水容器及

積水處，導致孳生病媒蚊幼蟲（孑孓）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70條規定處

新臺幣3千元以上1萬5千元以下罰鍰。  

    (三)本縣公、私場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於登革熱疫情發生或有發生之

虞時，應依主管機關通知或公告配合檢查、治療或其他防疫及檢疫措施。

如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所為之各項檢查、治療或其他防疫及檢疫

措施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70條規定處新臺幣3千元以上1萬5千元以下罰

鍰。 

    (四)登革熱疫情發生時，主管機關有進入本縣公、私場所從事防疫工作之必要，

經通知本縣公、私場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到場者，對於防疫工作

（如執行病媒蚊孳生源檢查、室內外噴藥防治、登革熱危險警示區旗幟、

禁止進入及封閉場所等），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空屋、空地或不在

戶經通知或張貼通知未到場者，相關人員得逕行進入從事防疫工作。如拒

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之防疫工作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7條規定處

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五)本縣公、私場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違反前述事項者，主管機關得

限令期改善外，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如經裁處罰鍰者，仍未能於

期限內清除妥善，本縣得依法強制執行清除作業，執行清除所需費用，由

本縣估計其數額，命義務人繳納；期繳納數額與實支不一致時，退還其餘

額或追繳其差額。 

縣 長 魏 明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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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主旨：公告107年8月份轄內執行廢棄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料表乙份（汽車2

輛、機車3輛，詳如清冊）。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2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清冊內車輛原車主如需領回，限自公告日起1個月內持車籍資料至新建祥

行洽領（彰化縣秀水鄉明山街13-6號、電話：04-7692535），逾期則依廢

棄物清除。 

  二、凡廢棄車輛經拖吊至貯存場後，車主欲領回一律需繳交移置費及保管費。 

局 長 阮 順 寧 
 

汽車引擎資料表 

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0801 PN06CS-

000003 

中華 廂型 紅 107082209 溪湖鎮 員鹿路 2 段
160 號 

4G82 M 092219 

0802 EN02CS-

000001 

國瑞 汽車 銀 107082210 鹿港鎮 鹿西路與臨
海路 

3S*2562259 

 
機車引擎資料表 

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M0801 EN02MS

-000002 

山葉
49 

機車 白 107082210 鹿港鎮 中山路 199 號
前 

4DY-601466 

M0802 EN02MS

-000004 

山葉
125 

機車 黑 107082210 鹿港鎮 育民路與復興
路口旁 

5NW-129685 

M0803 EN09MS

-000007 

光陽
124 

機車 黑 107082209 線西鄉 頂庄村沿海路
二段 410 號對
面 

SA25GM-101369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解除本縣鹿港鎮鹿鳴段1510-0002地號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

制區。 

依據：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6條第2項規定辦理。 

中華民國107年9月12日 

彰環工字第1070043269號 

附件：107年8月份轄內執行廢
棄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
擎資料表乙份 

中華民國107年9月18日 

府授環水字第107031744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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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旨揭土地經柯秋霞君實施「彰化縣鹿港鎮鹿鳴段1510-0002地號土壤污染

控制計畫」後，土壤中重金屬濃度均低於土壤污染監測標準，故予以解

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之列管。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太岳之胤」指定為本縣縣定古蹟。 

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暨古蹟指定、廢止審查辦法第4、5條。 

  二、「彰化縣政府有形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107年度第4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指定「太岳之胤」為本縣縣定古蹟。 

    (一)名稱：太岳之胤。 

    (二)種類：宅第。 

    (三)位置或地址：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108巷8號。 

    (四)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詳如土地複丈成果圖) 

      １、古蹟本體：建築本體坐落於彰化縣鹿港鎮景福段698、699、700、701、

702、703、704土地上建物。(均為部分，實際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 

      ２、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及面積：「太岳之胤」建築本體座落土地為彰化縣

鹿港鎮景福段698、699、700、701、702、703、704地號(均為部分)，總

面積約為326.49平方公尺。(詳如土地複丈成果圖) 

    (五)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１、指定理由： 

         (１)具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該建物為鹿港日治時期三大商行謙

和之祖厝，且位於鹿港清代重要牛隻交易中心-牛墟頭，為鹿港古街

區整體市場運輸功能之重要場域，具有時代紀念保存價值。 

         (２)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該建物為閩南住商混合使用風格，

燕尾磚、水車堵，許姓發源之堂號「太岳之胤」清晰可見。 

      ２、法令依據：「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第1、2款之指定基

準。 

  二、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及訴願法第1條規定，對於

本案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據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行政處分到

達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彰化縣政府(地

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

提起訴願。 

縣 長 魏 明 谷 

中華民國107年9月18日 

府授文資字第1070298549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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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彰中校長宿舍」指定為本縣縣定古蹟。 

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暨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4、5條。 

 二、「彰化縣政府有形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107年度第4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指定「彰中校長宿舍」為本縣縣定古蹟。 

  (一)名稱：彰中校長宿舍。 

  (二)種類：其他(宿舍)。 

  (三)位置或地址：彰化縣彰化市華陽街16巷2號。 

  (四)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如附圖1(實際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 

   １、古蹟本體：坐落於彰化縣彰化市南郭段南郭小段154-1226地號土地上建

物，門牌號為彰化縣彰化市華陽街16巷2號。 

   ２、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及面積：「彰中校長宿舍」建築本體座落土地為彰

化縣彰化市南郭段南郭小段154-1226地號(部分)，面積約557平方公尺，

保存面積為「彰中校長宿舍」建築本體。(實際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 

  (五)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１、指定理由： 

    (１)具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此建築見證日本統治時期之教育，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後繼續沿用，仍作為校長宿舍，在空間場域當中具

歷史之意義。 

    (２)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校長宿舍的建築格式，為和洋折衷

式，屬於較高階之官舍，體現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受到西洋建築影響，

有別於其他公學校長宿舍的型態，十分值得保存。  

    (３)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此建物在彰化高中宿舍群中等級最高，且僅

有一棟，為眾多彰化人之集體記憶，修復後具有再利用潛力。 

   ２、法令依據：「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第1、2、3款之指定

基準。 

 二、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及訴願法第1條規定，對於

本案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據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行政處分到

達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彰化縣政府(地

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

提起訴願。 

縣 長 魏 明 谷 

中華民國107年9月18日 

府授文資字第1070307916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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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二水驛長宿舍」登錄為本縣歷史建築。 

依據： 

 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暨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4、5

條。 

 二、「彰化縣政府有形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107年第2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登錄「二水驛長宿舍」為本縣歷史建築。 

  (一)名稱：二水驛長宿舍。 

  (二)種類：其他(宿舍)。  

  (三)位置或地址：彰化縣二水鄉文聖段159-1、159-2、159-3、159-4地號(均為部

分)。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如土地複丈成果圖） 

   １、歷史建築本體：坐落於彰化縣二水鄉文聖段159-1、159-2、159-3、159-4地

號(均為部分)土地上建物。 

   ２、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及面積：「二水驛長宿舍」建築本體坐落土地為彰化

縣二水鄉文聖段159-1、159-2、159-3、159-4地號(均為部分)，面積約208.08

平方公尺。 

  (五)登錄理由及法令依據： 

   １、登錄理由： 

    （１）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本建築為1933年興建二水火車站

後，所興建之日式木造鐵路員工宿舍群之一，並為站長宿舍，對於

中華民國107年9月20日 

府授文資字第1070317054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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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鄉及二水火車站發展具有相當程度之歷史價值。 

    （２）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建築物為雙併建築，兩端屋頂採用二

重切妻造、室內門窗高5尺8寸的標準尺寸。室內保留床之間及下地

窗之欄間等。疊(榻榻米)、疊下面的荒床地板，及保留廚房、廁所

皆保存日治及光復初期宿舍之空間型態，具有保存價值。 

   ２、法令依據：「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1項

第1、2款之歷史建築登錄基準。 

 二、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及訴願法第1條規定，對於

本案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據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行政處分達

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彰化縣政府(地

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

提起訴願。 

縣 長 魏 明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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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埔鹽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計畫書、圖，並舉辦公開

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2、23及28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條及都市計

畫書圖製作要點第3點規定。 

公告事項：  

  一、展覽期間：自107年9月17日起至107年10月16日止。 

  二、展覽地點：旨揭計畫書、圖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埔鹽鄉公所

供公眾閱覽。 

  三、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107年10月2日上午10時於埔鹽鄉公所三樓禮堂。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

位)、地址及建議事項，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所在地公所提出(意見表

請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埔鹽鄉公所索取，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公

告下載)，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作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核准私立一家人完全幼兒園自107年9月7日起停止兼辦國民小學階段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 

依據：「幼兒園兼辦國小兒童課後照顧辦法」 

公告事項：  

  一、本縣私立一家人完全幼兒園以107年9月7日一家人字第10714號函申請停止兼

辦國民小學階段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二、本府核准該園自107年9月7日起停止兼辦是項業務。 

  三、彰化縣私立一家人完全幼兒園地址：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18鄰忠孝街7號。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府委託彰化市公所辦理「彰化市第二停車場(停5)興建營運暨移轉案」

之委託事項。 

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5條第4項。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府幼教字第1070321080A號 

中華民國107年9月17日 

府工運字第1070310791號 

 

中華民國107年9月13日 

府建城字第107031534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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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5條第3項規定：「主辦機關得經其上級機關

核定，將依本法辦理之事項，委託其他政府機關執行之。」辦理。 

  二、本府委託彰化市公所辦理「彰化市第二停車場(停5)興建營運暨移轉案」促參

相關工作事項，包含： 

    (一)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 

    (二)訂定公告招商相關文件內容。 

    (三)辦理公告及甄審。 

    (四)辦理議約及履約管理等事宜。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MUSTOFA(護照號碼：AS527898，以下簡稱M君)之

本府107年8月27日府勞外字第1070288843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M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

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M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

法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規定，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

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M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

市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9）領取。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ANITA SARI(護照號碼：AS073687，以下簡稱A君)

之本府107年8月27日府勞外字第1070288843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A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

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A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

中華民國107年9月7日 

府勞外字第1070315381號 

 

中華民國107年9月7日 

府勞外字第1070315381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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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規定，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

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A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9)領取。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KARTA（護照號碼：AT036582，以下簡稱K君)之本府

107年6月15日府勞外字第1070194991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K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

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L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

法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規定，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

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K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7)領取。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為辦理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將辦理新臺幣（以下同）20億4,600

萬元貸款，有意承貸行庫可洽本府地政處。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辦理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長期借款，貸款額度20億4,600萬

元，以公開詢價方式遴選承貸行庫，於本特定區可建築土地處分後優先償還

借款。 

  二、報價日期自即日起至本(107)年10月15日12時止，逾期恕不受理。 

  三、有關承貸相關事宜如次： 

   (一)貸款金額為20億4,600萬元，以20億4,600萬元為承貸單位。 

   (二)報價利率請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定期儲金未達大額存款金額2年~未滿3

年期機動利率（未達500萬元）加減％計算為基礎機動計息，並以單一利率

中華民國107年9月11日 

府勞外字第1070320276號 

 

中華民國107年9月11日 

府地開字第1070300728號 



彰化縣政府公報  秋字第 6 期 
 

22 

 

 

為限，嗣後並隨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定期儲金二年期機動利率變動而調

整。 

   (三)本次貸款自第1次撥款日起按實際撥款額度計息及計期，於契約期間內分次

動用借款，1年付息1次，期限為6年必要時得經雙方同意延長之。 

   (四)本次貸款報價單同一行庫以一家分支機構申請為限，報價單可向本府索取

（請向本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黃技士學凱索取，聯絡電話：04-7531565）或

於本府地政處網站（http://land.chcg.gov.tw）便民服務-下載專區自行下載使

用。 

   (五)本報價單請署名並加蓋行庫印信，相關報價文件請密封並加蓋騎縫章送本府

地政處土地開發科黃學凱收，且於信封正面註明「參加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

定區區段徵收長期借款利率徵詢」。 

   (六)如有2家（含）以上行庫為最低利率，將洽報價行庫進行比價，如最低利率

仍有2家（含）以上行庫，原則以擇一家行庫辦理貸款。 

   (七)公開比價會議訂於107年10月15日下午2時30分本府5樓地政處會議室召開。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許祐綦地政士開業執照[（107）彰地登字第001255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7條、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地政士開業執照核發名冊。 

  一、姓名：許祐綦。 

  二、證書字號：（107）台內地登字第028244號。 

  三、執照字號：（107）彰地登字第001255號。 

  四、事務所名稱：許祐綦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和美鎮德美路124號。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林義展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07彰縣字第00043號)。 

依據：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 

公告事項：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一、姓名：林義展。 

 二、及格證書字號：(90)(1)特產紀字第174號。 

中華民國107年9月11日 

府地籍字第1070311663號 

中華民國107年9月18日 

府地價字第10703289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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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經紀人證書字號：(107)彰縣字第00043號。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賴湘宜 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07彰縣字第00462號)。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 

公告事項：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一、姓名：賴湘宜。 

 二、及格證書字號：(105)專普紀字第000774號。 

 三、經紀人證書字號：(107)彰縣字第00462號。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已將代為標售之土地價金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土地

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 10 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給，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4 條第 3 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第 4 條

及第 6 條。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權利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保

管款金額、保管字號：詳見案附彰化縣政府辦理土地及建物標售價金保管款

清冊。 

  二、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於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設立「彰化縣政府─

地籍清理保管款 303 專戶」。 

  三、保管處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 98 號。 

  四、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於民國 107 年 8 月 22 日存入專戶起，

至民國 117 年 8 月 22 日止 10 年內，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

國庫。 

  五、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及建物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縣 長 魏 明 谷 

中華民國107年9月17日 

府地籍字第1070325807號 

附件：彰化縣政府辦理土地代為
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中華民國107年9月21日 

府地價字第10703337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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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社頭鄉都市計畫文小（一）工程，原奉准徵收本縣社頭鄉新社

段128地號土地，面積0.009346公頃，因其都市計畫變更為住宅區已無需使

用，業經內政部核准廢止徵收。（案件編號：106T00N0033） 

依據： 

  一、內政部107年8月10台內地字第1071304923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8條。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彰化縣政府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教育事業 

  三、原徵收及廢止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原核准徵收機關、日期及文號：台灣省政府78年10月19日七八府地二字第

116960號函核准徵收。 

    (二)廢止徵收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內政部107年8月10日台內地字第

1071304923號函。 

  四、廢止徵收土地之詳細區域：本縣社頭鄉新社段128地號土地詳如徵收地籍圖，

並放置於本府地政處地權科、本縣社頭鄉公所、本縣社頭鄉舊社村辦公處公

開閱覽；本案無地上物，故無地上物應繳回款項清冊。 

  五、廢止徵收土地應繳回之原徵收補償價額、繳回期限及受理繳回地點：應繳回

之徵收價額詳如廢止徵收地價補償費繳回清冊，該清冊放置於本府地政處地

權科、本縣社頭鄉公所、本縣社頭鄉舊社村辦公處公開閱覽；土地所有權人

應於公告屆滿日起6個月內向臺灣土地銀行員林分行繳回款項。 

  六、公告期間：自中華民國107年9月20日起至107年10月22日止(遇假日順延二天，

計32天)。 

  七、逾期未繳清應繳納之價額者，不予發還該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土地。 

  八、得提出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期限：本案凡得提出異議之人（所有權人、繼承人、

承租人、利害關係人等）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提

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件廢止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

58條規定，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內政部（地址：臺

北市徐州路5號）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遞日），並將

副本函送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縣 長 魏 明 谷 

中華民國107年9月19日 

府地權字第1070330108號 

附件：廢止徵收地價補償費繳回

清冊、廢止徵收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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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縣花壇鄉公所辦理花壇鄉都市計畫11號道路工程，原報准徵收花壇鄉

南口段983地號（重測前口庄段崙子頂小段14-34地號）等3筆土地及土地改良

物，因作業錯誤，致原奉准徵收土地及土地改良物不在工程範圍內，業經內

政部核准撤銷徵收。（案件編號：106B00N0027） 

依據： 

 一、內政部107年6月6日台內地字第1071303853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8條。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彰化縣花壇鄉公所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撤銷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原核准徵收機關、日期及文號：台灣省政府78年4月11日七八府地四字第

37527號函核准徵收。 

  (二)撤銷徵收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內政部107年6月6日台內地字第1071303853

號函。 

 四、撤銷徵收土地及土地改良物之詳細區域：本縣花壇鄉南口段983地號（重測前

口庄段崙子頂小段14-34地號）等3筆土地及土地改良物詳如撤銷徵收地籍

圖，並放置於本府地政處地權科、本縣花壇鄉公所及本縣花壇鄉南口村辦公

處公開閱覽。 

 五、撤銷徵收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應繳回之原徵收補償價額、繳回期限及受理繳回

地點：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如撤銷徵收應繳回地價清冊、繳回土地改良物價

額清冊，該清冊放置於本府地政處地權科、本縣花壇鄉公所及本縣花壇鄉南

口村辦公處公開閱覽；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公告屆滿日起6個月內向臺灣土地銀

行彰化分行繳回款項。 

 六、公告期間：自中華民國107年9月27日起至107年10月29日止（遇假日順延一天，

計31日）。 

 七、逾期未繳清應繳納之價額者，不予發還該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土地。 

 八、得提出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期限：本案凡得提出異議之人（所有權人、繼承人、

承租人、利害關係人等）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提

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件撤銷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

58條規定，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內政部（地址：臺

北市徐州路5號）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遞日），並將

副本函送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縣 長 魏 明 谷 

中華民國107年9月26日 

府地權字第1070335172號 

附件：撤銷徵收應繳回地價清冊、 

   繳回土地改良物價額清冊、 

   撤銷徵收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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